
 

 

 

深資童軍支部之學習時數 
 

 

為配合新高中學制之「其他學習經歷」，由本年 9 月

15 日起，所有深資童軍支部之各類訓練班、研習坊、工作坊

及考驗，均須於合格或完成證書上列明訓練及考驗之實際時

數（如：「學習時數為 20 小時」），讓深資童軍更容易向

外界羅列曾參與之訓練班、研習坊、工作坊及考驗之學習時

數。而學習時數泛指實際課節、活動、實習及考驗之時數。 

如有查詢，請於辦公時間內與活動幹事許明麗小姐（電

話：2957 6413）聯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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